
附件 6：

校企合作项目实施步骤流程图

企业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或技工院校

签订校企合作协议（合作期≥18 个月）

协议签订后3个月

内，进行项目备案

合作 1 年后，申请
办学补贴

（每年 12 月份）

毕业生工作满9个
月后，申请就业补
贴。（每年 6 月）

学生毕业，签订劳动合同

校企合作项目完成

备案至学生毕业时间

段内，须按季度报备合

作进展及成果

签订协议至学生毕业时间段

内，校企须共同完成“在校联

合培养、到企业实训实习、毕

业就业对接”三个阶段的合作


